[bookmark: _Hlk2161186]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（补）

	姓    名
	
	性别
	
	1寸近期
正面免冠
照片

	出生年月
	
	民族
	
	

	政治面貌
	
	职业
	
	

	专业技术职务
	
	

	有效身份证件类型
	
	有效身份证件号
	

	毕业学校和专业
	

	申请地类型
	户籍所在地/居住证所在地/就读学校所在地（根据当时提交认定材料三选一填写）
	联系电话
	

	通讯地址 
	

	申请资格种类
	
	申请任教学科
	

	学历学位
	
	普通话水平
测试等级
	

	健康状况
	合格
	教育教学能力
	合格

	个人承诺书
本人热爱教育事业，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，恪守职业道德，严守社会公德。无不良品行和违法犯罪记录，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、准确。如与事实不符，愿意接受相应行政处罚和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教师资格认定专家评议委员会评议意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意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合格
	经审核，此人依法认定过该种教师资格，特补此表。

	公 章（免签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公 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师资格证书号码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备注
	


注：本表由教育部监制。由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用A4纸打印，一式两份。一份存入申请人人事档案，一份由认定机构归档保存。



提交材料：
申请人填写上表，并将身份证正反面、教师资格证书、档案管理部门出具的人事档案内没有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的证明的电子扫描版插入本文档中，发至邮箱：lajszg@163.com，此表纸质版一式两份、贴照片、手写签名并寄送到六安市教体局（使用邮政特快专递），我们将及时办理。
咨询电话:0564-3379809。联系人：甘老师。

1.收件人姓名：
2.手机号码：
3.邮寄地址：
[bookmark: _GoBack]4.电子邮箱:
